
國立屏東大學教師申請著作 (含專門著作、作品、成就證明、技術報告)升等資料檢核表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升等職級：□教授 □副教授 □助理教授 □講師 

※為確認教師升等送審資料正確性，並符合教師資格審查送審規定；請申請人依下列檢核項目詳實勾選。 

※請系、所受理人員依檢核項目審查符合上述選項標準後，再予複核及受理簽名，並影印一份給送審教師收存；於系、所

教評會通過後，一併送院(校)教評會供審核。 
檢核項目 申請人勾選 選項標準 系所複核 

1.送審之代表作(作品、報告)是否「與申請人任教科目性質相當」。 □是 □否 是 □核符 □不符 

2.送審之代表作(作品、報告)是否檢附「中文摘要」(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，得以英文摘要代替)。 □是 □否 是 □核符 □不符�
3.送審之代表作(作品、報告)是否為「學位論文或學位論文之一部份」。 □是 □否 否 □核符 □不符�
4.送審之代表作(作品、報告)是否「與他人合著」(如「是」，請檢附「合著人證明」。) □是 □否  □核符 □不符�
5.送審著作(作品、報告)是否「有個人之原創性」。 □是 □否 是 □核符 □不符�
6.送審著作是否合計五件以內，並擇一為代表作（代表作如屬系列相關研究，請檢附「關聯性說明」）。 □是 □否 是 □核符 □不符�
7.送審著作是(作品、報告)否為「整理、增刪、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」。 □是 □否 否 □核符 □不符�
8.送審著作(作品、報告)是否為「非學術性著作(例如：教科書、傳記…等)」。 □是 □否 否 □核符 □不符�
9.送審著作(作品、報告)是否符合「取得目前教師等級後發表或出版」之情形。 □是 □否 是 □核符 □不符�
10.送審著作(作品、報告)如已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期刊發表之作品，是否檢附「發表期刊之封面、目錄及

版權資訊頁」。(送審著作如無期刊論文，則免勾選) 
□是 □否 是 □核符 □不符�

11.技術報告（含代表成果及參考成果）是否具備「(一)研發理念、(二)學理基礎、(三)主題內容、(四)方
法技巧、(五)成果貢獻」等主要項目(非技術報告送審，則免勾選) 

□是 □否  □核符 □不符�

12.教學實務研究技術報告（含代表成果及參考成果）是否具備「(一)教學、課程或設計理念、(二)學理基
礎、(三)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、(四)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、(五)創新及貢獻」等主要項目(非教學實務研
究技術報告送審，則免勾選) 

□是 □否  □核符 □不符�

13.送審著作投稿期刊如業經審查通過尚未發表者，是否檢附「期刊出具一年內發表之證明文件」。(送審著
作無此情形，則免勾選) 

□是 □否  □核符 □不符�

14.送審著作是否一式四份。  □是 □否 是 □核符 □不符�
15.是否檢附「教師升等申請表」、「教師升等（資格審查）履歷表」及「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」。 □是 □否 是 □核符 □不符�
16.是否檢附「著作、作品審查迴避參考名單」。 □是 □否  □核符 □不符�
17.送審著作(作品、報告)是否投稿或發表於「疑似掠奪性（Predatory）期刊」。 □是 □否 否 □核符 □不符�
18.已詳閱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43 條、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要點第 2點及本

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倫理案件審議辦法第 3條規定，確無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或學術倫理之情事。 
□是 □否 是 □核符 □不符�

◎以上選填資料如有不符，自負法律責任。申請人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受理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複核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※背面請詳閱並簽名 



國立屏東大學教師申請著作 (含專門著作、作品、成就證明、技術報告)升等資料檢核表 

※為確認送審人知悉且確無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或學術倫理之情形，請申請人詳閱下列規定後簽名： 
 
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

第 43 條 
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一，並經本部審議確定者，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，並自本部審議決定之日起，依各款所定期
間，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；不受理期間為五年以上者，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： 
一、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、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、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、未適當引註、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、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

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：一年至五年。 
二、著作、作品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、造假、變造或舞弊情事：五年至七年。 
三、學、經歷證件、成就證明、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、合著人證明為偽造、變造、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：七年至十年。 
前項各款審查作業及認定基準，由本部定之。 
教師資格經審定後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，並經審議確定者，依下列方式處理： 
一、其原經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，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繳其教師證書，並依第一項所定期間，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。 
二、其原經審定不合格者，應依第一項所定期間，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。 
學校於報本部複審前，或教師資格經本部審定後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將其認定情形及處置建議，報本部審議。 
自審學校（包括部分授權自審學校）之送審人於送審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理，並依第一
項各款所定期間，自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，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，經審議確定者，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，報本部備查。 
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之一情事者，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，仍應依程序處理。 
 

國立屏東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要點 
第 2 點 本要點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，係指送審教師資格者（以下簡稱送審人）涉及違反下列情事之一： 
（一）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、 合著人證明故意登載不實、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。 
（二）著作、作品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、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。 
（三）學、經歷證件、成就證明、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、合著人證明為偽造、變造。 
（四）其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。 
（五）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、關說、利誘、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。 
 

國立屏東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案件審議辦法 
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違反學術倫理，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一、造假：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、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。 
二、變造：不實變更申請資料、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。 
三、抄襲：援用他人之申 請資料、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。註明出處不當，情節重大者，以抄襲論。 
四、由他人代寫。 
五、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。 
六、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，未適當引註。 
七、以翻譯代替論著，並未適當註明。 
八、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、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、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。 
九、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、關說、利誘、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之情事，或送審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論文之審查。 
十、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。 

◎以上規定本人已詳閱，並確認無違反上開情事。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
